
2011 年 11 月
第 4 期

清史研究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Nov． 2011
No. 4

学术专论

雍正开豁世仆令与清代地方社会


———以 “宁国世仆”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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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新发掘的宁国府乡土文献，勾勒出“宁国世仆”这一贱民群体的历史脉络及其生活

实态，分析了自雍正开豁世仆令颁布以来宁国世仆的出户历程，指出: 世仆制度的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

历史合理性。小姓对大姓的经济依赖，使其在社会地位上需要让渡部分权利，从而导致了双方形成不平等

的尊卑等级。宗族和商业两大因素的存在，是促成世仆制度长期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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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zheng's Order of Emancipating Shipu and the Local Society of

Qing Dynasty: Centering on“Ning Guo Shipu”
This article avails of the new excavated Ningguo local literature to outline the“Ning Guo Shipu”，a pariah group

in history，and its actual state of life，analysis the independing process of“Ning Guo Shipu”since the promulgation of
Yongzheng's Emancipating Shipu Order． According to the author，the continuing of Shipu system has a certain
historical legitimacy． Small households＇ economic dependence on the Great households needs to alienate part of the
right in respects of their position in society，leading to the formation of unequal hierarchy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e
existence of two factors，clan and business，is basis to facilitate the long-term existe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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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皖南佃仆制的研究，从 1960 年代起

就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1980 年代以来，在

史料和方法上有了进一步地推进，使之成为较

为热门的学术讨论主题。自 1990 年代以降，

皖南佃仆制研究突破了单一的土地关系角度，

开始从社会史、法制史等多种角度展开论述，

如经君健从法律身份角度、陈柯云从主仆诉讼

角度、臼井佐知子从家族关系角度、中岛乐章

从民间纠纷角度，以不同的研究侧面展示出纷

繁复杂的历史内涵。①

在围绕该主题的诸多论文中，关注清代官

方开豁世仆令的主要有以下几篇: 较早的是傅

衣凌在 1947 年发表的 《伴小考》②，该文着

力考证伴的来历，并简要提及雍正、嘉庆年

间的开豁世仆令，对伴单独留存于徽州府的

原因加以推测。寺田隆信在 1959 年发表 《关

于雍正帝的除豁贱民令》，认为雍正除豁过程

只是停留在户籍方面，并未采取任何具体措

施，大部分贱民原封不动地继续受到歧视。③

叶显恩在 1983 年出版的 《明清徽州农村社会

与佃仆制》一书中，结合开豁法令的实施状

况，论述了徽州佃仆制的衰落过程。④经君健

在 1993 年出版的专著中，细致地分析了雍正

至道光年间的五次开豁令，厘清官方认定佃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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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身份标志的变化。⑤陈柯云 1995 年 《雍正

五年开豁世仆谕旨在徽州实施的个案分析》
一文，介绍“乾隆三十年休宁汪、胡互控案”
和“乾隆三十九年祁门王璐控查云寿不服应

役案”的前后原委，展示了雍正开豁令在地

方的实施情况，认为佃仆的经济实力和诉讼策

略，与其有机会外出佣工、经商有关。⑥此后，

Anders Hansson、卞利和韩秀桃分别对雍正开

豁令在皖南的实施情况作了介绍，在此基础上

讨论了国家法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系。⑦近期，

王振忠利用收集到的 《钦定三府世仆案卷》
抄本为中心，将围绕雍正开豁谕旨展开的徽州

婺源大、小姓纷争，置于长时段的区域社会变

迁之背景中加以探讨，认为徽州自明代中后期

形成宗族社会以后，任何人群都必须置于宗族

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中才能应对地域竞争，所以

修谱活动的动机还是基于现实生存的迫切需

要。⑧

以上的研究中，学者们虽然默认了徽州、
宁国二府贱民的同质性，并试图置于同一层面

加以讨论，但行文论述中仍以徽州文献为主，

对宁国地区往往一笔带过。而就以往发掘的文

献而言，除官方律令之外，直接关涉宁国世仆

的材料并不多，《宦游纪略》作为记载宁国世

仆的直接文献，常常为学者所瞩目。需要指出

的是，张研、毛立平在讨论清代佃农家庭的生

计时，利用过民国《旌德板桥汪三晖堂家乘》
中的世仆文献，这是材料上的一个突破。⑨实

际上，在现存宁国府的乡土文献中，尚存有为

数可观的世仆资料，包括一些颇有价值的契

约、佃仆条规和主仆诉讼案卷，对学界理解宁

国世仆的历史面貌颇有助益，因而成为本文的

立论所在。

一、宁国世仆的由来与生活实态

宁国府毗邻徽州府北部，是与徽州相似的

“一府六县”格局，下辖宣城 ( 首县) 、南陵、
宁国、泾县、旌德和太平六县。在清雍正至道

光年间的数次官方开豁世仆令中，都将 “宁

国世仆”与 “徽州伴”相提并论，视作同

质性的贱民群体。如雍正五年四月 ( 1727 )

发布的谕旨宣称: “近闻江南徽州府中有伴

，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于乐

户、惰民相同。”⑩徽州学者俞正燮在著作中直

接将 “徽 州、宁 国 小 户”视 为 同 一 类 型 群

体。瑏瑡虽 然 官 方 诰 敕 中 常 将 “宁 国 世 仆”与

“徽州伴”一并列出，但“世仆”并非宁国

府人的专称，徽州人也用此称。如清末徽商纪

实小说《我之小史》中写道: “我们詹家大

族，祖宗昔日有九姓世仆，抬轿子，吹喇叭，

某姓在内。”瑏瑢可见官方诰敕仅仅是出于修辞需

要的 泛 称 而 已。除 此 以 外，宁 国 府 人 还 有

“佃仆”、“伴仆”、 “仆伴”、 “仆人”、 “伴

户”、“地仆”和“小户”等称呼。
皖南佃仆制起源于何时，学术界迄今尚无

定论。傅衣凌认为伴起于元代初期，叶显恩

将其源头远推至东晋南朝的佃客、部曲，章有

义对佃仆是否可以追溯到宋代心存怀疑，经君

健则认为北宋以前的资料不足。就笔者对宁国

世仆的观察来看，至少在宋代已出现一些具备

世仆特征的人群，元明两代开始大量涌现，清

代则是豢养世仆风气达到兴盛并转向衰败的时

期。
在乾隆三十四年 ( 1769 ) 安徽按察使暻

善的一个奏折中，含混地提到 “自前宋、元、
明以来”瑏瑣开始出现佃仆，此说可以在宁国世

仆文献里得到印证。在南陵县杨氏宗族所豢养

的世仆中，有施姓世仆在 “宋、元时逃亡”，

李、方两姓世仆在 “元时逃亡”瑏瑤。早在南宋

初期，旌德县隐龙方氏宗族有个大地主方显

忠，创建的堂宇仓厩有三十余间，拥有大量田

塘和五十余处的桑枣园，购买了本县和绩溪县

的八所庄屋，另在本县南街购置店屋数十余

间，维系如此众多的产业需要大量人手，因而

拥有“仆佃五十余家”瑏瑥，这里的 “仆佃”大

概具备了世仆的部分特征。据此可见，土地和

财富的大量集中，是世仆出现的前提条件。至

少从宋代开始，宁国府已经出现一些部分具备

世仆特征的人群，只是尚在萌芽状态，未必完

全等同于后来意义上的世仆。
在宋代由石埭县迁居太平县的杜氏宗族，

经过数代发展，到元代中期已经掌握了大量世

仆。其中以第六代杜巳三的家资最为殷富，他

有庄屋百余所，库藏十所，男妇一百多口，拥

有的世仆多达千余人，家族规模可谓宏大。瑏瑦

16



在杜氏谱中，恰巧保留一则杜巳三所属世仆的

卖身契。目前学界所披露的世仆文约主要集中

在明清时期，此契较为罕见，故全文迻录如

下:

世仆刘庆卖身契

大元延祐三年十月十三日立卖契人刘

庆，今因当官运粮，该身值年，在官盘费

使用无出，愿将自己一家身子男妇十三

口，凭中出卖与杜巳三家下世代应用，得

受身价银二百八十三两正，其银即领。议

定解粮回家，上门起工。凡有婚丧等事，

听主呼应，并无悔心。恐口无凭，立此文

书，永远存照。
立卖契人刘庆 中正中人章立 凭差

牛道 凭户房代书方德 ( 以上俱押) 瑏瑧

立契卖身的刘庆，在轮其负责运粮的延祐三年

( 1316) ，因盘费不足，被迫将全家十三口人

立契出卖给杜巳三，担负起 “凡有婚丧等事，

听主呼应”的劳役，“当官运粮”的赋役压力

是其全家沦为杜氏世仆的主因。除卖契人和中

人之外，还有 “凭差”和 “凭户房代书”等

可能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人士参与立契画押。
刘庆的遭遇表明，从赋役较重的元代起，宁国

府已经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世仆。
明代的赋役制度不仅威胁到平民百姓，也

影响到大姓的利益。泾县査氏宗族公用的二户

世仆，据故老相传，原归六甲潘伯高所有，明

永乐八年 ( 1410) 潘氏负责漕运，“以民运钱

粮”瑏瑨，不幸在和尚港覆舟失米，被迫将世仆

转卖给査氏，以赔补钱粮。前揭太平杜氏第八

代杜宁庆，明初充任粮长，洪武年间服役稍

迟，被罚修砌南京大中街武定桥，并罚没田土

人丁，后又被赦免回乡，家复殷盛，再次收罗

原属世仆 22 人，依然令他们从事服役婚丧等

活动。瑏瑩

入清以来，徽宁二府地方大族豢养世仆的

风气，已经 相 当 普 遍。根 据 当 地 人 的 记 载:

“吾徽宁间居人有大小户之分，凡著姓各大

户，皆各有其小户。”瑐瑠或者泛称: “江南之俗，

凡著姓巨族，俱有伴仆者畜之。”瑐瑡官方亦注意

到此一现象，如嘉庆安徽巡抚董教增向上汇

报: “徽宁等府巨室，向有世仆。”瑐瑢豢养世仆

的风气引起时人的普遍关注，并试图对其源由

加以辨析。雍正五年，贵州布政使祖秉圭奉命

调查这一 “系祖上遗留”的现象，并在奏折

中提到了模糊的调查结果: “有云起自明纪初

年，有云起自元纪，皆系茫无可考，相沿亦数

百年矣。”瑐瑣 此外，地方学者亦曾言及这种现

象，出身旌德县江村的清末进士江志伊就与人

讨论过:

协揆徐颂阁师督学安徽，尝以此询

予，予亦不知起于何时。师曰: 必在前

明。明代乡宦最尊，此辈穷民，不惜投靠

以求避徭役，非尽由价买也。如清朝汉军

固多明臣，而民间带地投旗者比比皆是，

可以类推。瑐瑤

徐颂阁即徐郙是江苏嘉定人，光绪年间曾位至

礼部尚书。明代江南的投靠风气极盛，“江南

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

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瑐瑥。徐氏以其家乡

穷民投靠豪族士夫的现象来比附，认为宁国世

仆的出现与明代地方乡绅势力和赋役制度有

关，穷苦百姓为了逃避徭役，甚至主动投为世

仆。此论有一定道理，可惜语焉不详，并非事

实之全貌。综合前揭文献可知，元明以来，或

者因小家庭经济破产，或者为官府赋役所累，

不少贫民放弃良人名分，立契投靠服役，变成

寄于大姓之下的小姓，从而导致世仆的大量出

现。
宁国世仆的构成，一般是本地的贫困百

姓，偶尔也会出现跨地域投为世仆的现象。康

熙三十九年 ( 1700) ，太平二都后村人孙尧入

赘到休宁县渠口汪姓地主的佃仆朱永祥家，与

其遗妻结为夫妇，向地主立有入赘文约，便是

一则宁国府人投到徽州充当世仆的案例。瑐瑦旌

德隐龙方氏宗族，在人口和实力鼎盛的咸丰年

间拥有许多不同姓氏的世仆，其谱牒中记录的

世仆家长姓名列下瑐瑧 :

隐龙上村 管天得 管万 管团生 周贵

周祯 周高 周朋 周元 周兀 周顺 周万喜 金

天位 金仲习 胡兴寿 胡旺贵 胡天寿 胡辅

胡朝 胡寿 方社赐 方自礼 方自学 方自杰

方仲杰 方添福 方初 方助 方毛 张有宝 张

顺 张易兴 张礼 汪鑑 汪葛 高云生 刘右 刘

腊 徐招富 徐社生 徐社荐 王良得 王社生

王富生 王长寿 王正 王祥生 汤腊 汤兴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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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多寿 汤添寿 丁家旺 李毛 凌祥 凌祯 凌

大炳 凌大仁 倪旺 程观福

厚儒派 汪孙儿 柏销住 陈昌 陈雪

陈益儿 陈盐

水西派 方招财 胡倪 谷毛儿

藁口派 汪满儿 汪教化 汪龙儿 汪寄

得

基村派 大兴 来发 其儿

隐龙上村是旌德方氏祖村，方氏是旌德地

方望族。据宋代《旌川志》载: “故右族有四

焉: 居东者鲍，而西者汪也，居南者方，而北

则吾朱也。”瑐瑨足见居于旌德南部的方氏宗族，

历史悠久且势力强大。据方氏谱载，宋嘉祐年

间方伯源从咸阳县卸任归里，遨游山水间，游

览至县城南边十五里某地，决意定居 于 此，

“以其山势委蛇盘屈有潜隐之意”，命名为隐

龙，隐龙方氏自此得名，成为旌德方氏众多支

派的大宗，隐龙也成为旌德方氏的地望。瑐瑩隐

龙方氏在将近千年的繁衍迁徙中，相继形成了

十多个支派，一些较有实力的支派拥有数量不

等的世仆。隐龙本村除拥有管、周、胡、张、
徐、王、汤、凌等占据相当份额的外姓世仆，

还包括大量方姓世仆，其中除随主改姓者外，

应该还包括其他方氏。相对而言，从隐龙本村

迁居分出的方氏诸散支则实力较弱，所拥有的

世仆数量和姓氏也较少，厚儒派的世仆主要是

陈氏，藁口派的世仆皆为汪氏，水西派和基村

派下世仆则大多有名无姓。与方氏散支世仆姓

名信息相似的还有南陵葛氏的世仆。瑑瑠

太平李氏谱中载有部分房支世仆的生死延

续、娶妻生子等情况，提供了明末至清中叶间

宁国世仆的家族世系和人口繁衍等资料。瑑瑡李

氏二房李腊关拥有杨姓世仆三支，陈姓世仆二

支 ( 其中一支后来转出) ，四房李金四拥有蒋

姓世仆一支。世仆族内亲兄弟之间的过继较为

常见，承 祀 的 长 幼 搭 配 相 对 宽 松，与 所 谓

“长子不得为人后”的继承制度无甚关联。杨

钟玲娶妻韩氏，生有三子，只有长子杨升有

后，所生三子中除幼子继承家业外，次子承祀

二弟，长子承祀三弟。杨月育有四子，长子杨

九寿无后，将二弟杨四七的三子杨钟玉、三弟

杨南寿的三子杨钟报， “并继为嗣”。堂兄弟

之间的过继也存在，四房李金四世仆蒋老育有

闰生、快生两子，闰生第三子蒋栢其育有三

子，其中蒋仓被过继给快生之子蒋天荣。异姓

过继也得到允许，陈田妻徐氏，“过继徐居为

子，改姓陈”，名为陈居。世仆的婚姻状况存

在很大的差异，虽然部分世仆终生未婚，但世

仆续娶的现象也不少。如陈居娶妻徐氏，继△
氏。蒋 信 妻 许 氏，继 马 氏。生 于 崇 祯 三 年

( 1630) 的杨妹，“妻石氏，生子加。继马氏，

生子海”。女性姓名也被写入，杨奇九之妻名

许松花，其子杨永娶章永花，其孙杨细娶杜荣

妹，此后该支相继娶入项桂花、蒋顺花、汪三

妹等妇。
由于世仆世系只详载男丁，不提供女儿辈

的信息，这给家族人口统计造成一定不便，但

依据世仆杨贵家族的男丁资料，可以对其人口

增殖状况作一蠡测。如图 1 所示:

各代世次如图 1 左侧数字所示，括号内系

男丁的出生年份。以明末买入的世仆杨贵算作

第一代，其妻蒋氏在顺治十四年 ( 1657 ) 诞

下第二代杨贞。杨贞生有两子，其次子杨千生

于康熙二十一年 ( 1682) ，娶妻施氏。在杨千

29 岁至 56 岁之间即康熙五十年 ( 1711) 至乾

隆三年 ( 1738 ) ，其妻相继生下恩、志、忠、
懋林、悲、忍六子，生育年龄长达 27 年。统

计明末至清嘉庆年间的杨贵家族，自第一代至

第七代的男丁人口分别为 1 人、1 人、2 人、7
人、9 人、8 人、2 人，共计 30 人。各支人数

虽然差异较大，但通过族内过继达到相对平

衡。如杨义苟被过继给杨懋林，其亲兄弟杨来

子又将儿子杨愚过继给他。 ( 见图 1 箭头所

示) 以往人口史研究的关注视角已经逐渐从

豪族著姓扩展到普通民众，尚缺乏对贱民群体

的讨论，太平李氏世仆特别是杨贵家族自明末

至清代中后期的婚姻、生育、收继乃至家庭规

模和结构的状况，为了解贱民群体的人口变动

实态提供了鲜活的例子，有助于丰富对人口史

的一般认知。瑑瑢

主仆之间存在特定的权责关系，主人需要

为世仆提供必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根据世仆

个人能力和工作性质等差异来分配资源。就泾

县水东翟氏宗族而言，佃其田地坟基等土地者

有世仆和佃农数十人，在世仆姓名后缀 “儿”
以示区别。世仆既能以个人名义独立承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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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也可数人共同佃用一份，数量自五分至三

十亩八分不等。该族居于山区，特别强调山场

产权的公有，如某一山场虽然分栽杉木，“众

议拼木尽日，仍要存众，照旧樵采，不得执分

侵占”。甚至推衍到对世仆林权加以保护的地

步，如张家门伴仆栽插在牛臀肩山上的树苗

“不得私相典买”。瑑瑣

主家对世仆并非一视同仁，通常会加以甄

别，根据其表现给予不同的待遇。南陵杨氏支

下的世仆周朗勤劳能干，公同议定给田三亩三

分、桥涧坞地一块和仓屋头屋一间，借此使其

继续输诚; 另有王姓世仆服役专一，公批给予

耕种权和埋葬权，得以享受主家的荫庇。瑑瑤泾

县董氏为所属七姓世仆婚配婢女，在每年元旦

时节按各房年头等资历计口授粮。瑑瑥旌德朱氏

也遵祖遗训，每年支给世仆年粮若干。瑑瑦更有

甚者，明天启年间太平汪姓世仆与土豪发生诉

讼，但被设计陷害，主家程文纁挺身解救，保

护了汪仆的利益。瑑瑧值得一提的是，部分主家

还有意识地将其宗族模式套用于世仆家族，如

太平馆 田 李 氏 宗 族 拥 有 “奚、叶、夏、高、
董、向六姓之族，世为奴婢”，其族祖李千三

在牛角岭 “选地给奚仆建香火堂”瑑瑨，帮助奚

姓世仆建设祭祀场所，应算是特别的优待。
世仆在经济方面的获益，是以其社会地位

的出卖为代价的。主仆尊卑等级森严，主仆名

分极其严厉。大族对世仆的要求相当细致，除

了固定的劳役外，还有一系列的人身束缚规

定。江志伊说过: “惟不得与主家抗礼，见必

侍立称官人或称老爷，自称曰小的，女不缠

足，男不读书，此外无他异也。”瑑瑩泾县査氏谱

中明确写道: “祖上传之子孙，世世服役，尊

卑体统甚严。”该谱收录 《主仆相沿体统》一

文，详细记载了主仆规矩，包括贺年节、嫁娶

丧葬、抬轿随行、日常交往等细节，并对世仆

的礼仪、装束等作了严格限定。瑒瑠这与休宁吴

氏宗祠葆和堂在光绪年间制定的庄仆条规，颇

可比照而观。瑒瑡主仆关系一旦确定便很难更改，

遇到世仆出户的事件，很容易被世家大族所压

制。清初有份《京报》写道: “徽、宁自唐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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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主仆名分久定，一旦冠履倒置，自此人心

不定。”瑒瑢这段文字显然是为主家镇压世仆的合

法性张目，其维护尊卑等级之心态可谓昭然若

揭。
世仆平日凿井耕田，自食其力，与佃农无

异，但需要承担一些特殊的劳役。此等劳役通

常是固定的，容易根据具体分工而发展为专业

化倾向。泾县左氏有三姓世仆，其中左庆宗一

户原随主姓在八甲户内附册输粮，后因人口繁

衍较快，在主家迁居县城后，世仆 “愿应役

者来城，不来者任其居乡耕作”，根据生产方

式的需要，出现专业上的分流，在某种程度上

拥有一定的职业和居住选择权。蒋姓一户人口

较少，每年立春后来城舞狮子，住在宗祠庑

下，先向家主拜年，再向本家及外姓舞狮酬

愿，照例施赏后回乡。新买入的徐金全及其侄

望升一户，“城乡有婚丧各事，只要呼唤，伺

候一切”瑒瑣，承担相对较多的杂役。乾隆三十

九年 ( 1774 ) 商人胡赠君自汉口买舟挈家眷

至泾县，随从中有脚子柳会，“时柳仆尚未跳

梁”瑒瑤，当时尚以世仆身份随侍主家返乡，这

里的“脚子”是类似于挑夫的人，“跳梁”系

指世仆摆脱大姓控制的出户行为。外出服役的

世仆应该为数不少，如有泾县赵氏世仆唐祯，

曾在数千里外梦见父母有病，踉跄归省，此人

可能是随侍主家出行甚或顶替主家外出经营的

世仆。瑒瑥

世仆作为依附于大姓的经济主体，一般居

住在主家宗祠或村落附近，亦有散居于寺庙、
渡口、坟园等业主产业所在地。前揭太平李氏

宗族二房李腊关的世仆分别居住于本村北角、
本村西岩边、上大园油榨里、溪源陈家坞、吴

家冲口和住史冲桥等李氏村落周围，四房李金

四的蒋姓世仆后裔分迁至四都崇岭脚、大圆桥

和梅渚里等稍远地区。又，前揭泾县左氏于同

治元年 ( 1862) 买入徐金全及其侄望升一户，

住进八甲宗祠横屋。此外，泾县徐氏宗族的墓

图中有标示“徐庄佃仆住”字样的房屋瑒瑦，宣

城县章氏族的祖茔附近有庄屋数间瑒瑧，当为看

坟世仆的住所。当然，附村居住者并非全是世

仆，有王远进一户附于泾县安吴王氏村落居

住，“作匠，非吾族也”瑒瑨。泾县査氏对所属世

仆姓名住址作了细致记录，如下所示瑒瑩 :

所属主家 世仆姓名 世仆住所

通查
一户陈金昌儿成丁 丁石柱坑住十甲串下

一户王训安儿成丁 丁茅坦里住八甲串下

一甲查世大

八甲查显祖

一户王琴昌儿成丁 丁陈冲住一甲串下

一户葛进保儿成丁 丁东山下住五甲串下

一户钱伯山儿成丁 丁道马岭住五甲串下

二甲查乔本

一户钱荣昌儿成丁 丁下甲住二甲串下

一户王满保儿成丁 丁石柱坑住二甲串下

一户葛毛昌儿成丁 丁塘冲里住三甲串下

一户陈寿和儿成丁 丁西头住五甲串下

一户弁单山儿成丁 丁葛村墙里住八甲串下

一户李路昌儿成丁 丁下甲住十甲串下

四甲查世魁

一户王福昌儿成丁 丁石柱坑住三甲串下

一户陈再兴儿成丁 丁陈冲住四甲串下

一户王瑞山儿成丁 丁西头并下菥荻住十甲串下

九甲查武乔 一户沈武山儿成丁 丁赤豆坞住十甲串下

其中 “世仆姓名”一栏记录格式为 “一

户△△△儿成丁”， “△△△”为世仆姓名或

其祖先姓名，这可能与作为纳税单位的花户名

称相似，后缀 “儿”以示身份卑贱， “成丁”
即成年男丁。 “世仆住所”一栏记录格式为

“丁△△△住△甲串下”，用以指代其住所的

小地名及隶属保甲。根据上表可见，宗族公用

的所谓 “通查”世仆有二户，各支派亦分别

拥有数量不等的世仆，其中二甲实力最强，九

甲实力最弱，一甲和八甲系联合拥有。世仆与

其所属主家的住居，绝大部分都不一致，呈现

出相互杂居的形态，大概是因其人口繁衍和历

次产权分割、流转所造成的。
关于宁国世仆的归属，经过历代分家继

承，产权过于碎化，已经无法在严格意义上成

为隶属个人的私产，只能成为归宗族或分支拥

有的公共财产。魏金玉的研究表明，这种集体

所有制的产权归属方式，是宗族秉持对世仆所

有权的重要保障。瑓瑠泾县潘氏谱中详细记载了

世仆的分配使用情况，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

整理如下瑓瑡 :

其中茂林都、九都、十二都位于泾县西

南，双浪都位于泾县西北，可见潘氏世仆散布

于距离不等的都图，应该是历次购买积累的结

果。世仆在族内继承和买卖，各支对共用世仆

拥有错综复杂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世仆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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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与当差服役也是可以分开执行的，于是出

现了世仆共用的现象。如张南来一户的日常使

用归一、六、七、十等四甲，但服役当差则归

三甲。至于光绪六年 ( 1880 ) 潘氏八甲购买

了四名世仆的使用权，应该是从宗族中单独抽

出来转卖给其中某一支派的。
随着世仆流转买卖率的提升，除允许本族

分支共用世仆，甚至出现不同宗族共用世仆的

现象，潘 氏 仆 中 的 “凤□”一 户 在 明 代 时

“义批洪姓传昌共用”。又泾县徐氏与蔡姓共

蓄一户世仆，“姓龚名盘碧，更名王满儿，现

有二十余口，与蔡姓共蓄”瑓瑢。所有权分割的

灵活性，导致对世仆的所有权越分越细，并可

以实现流通转让，这是世仆与佃农的重要区

别。

二、开豁世仆令与地方社会

由于主仆之间的阶级压迫，世仆因抗拒被

逐或亡命他乡的现象可谓层出不穷。南陵杨氏

对待稍有反抗行为的世仆，即剥夺其服役资

格，如有詹姓世仆被剥夺了见面作揖的义务，

相应也就被免除受主家荫庇的权利。至于逃亡

在外的世仆，主家会四处追查，有詹、张二姓

“先朝万历初年逃走在外，莫知去向，兹录于

谱，倘后 查 出，定 行 拿 回”，为 便 于 缉 拿 归

案，谱中罗列了逃亡几位世仆夫妇的姓名，其

时距光绪修谱时已隔三四百年。瑓瑣

都图 世仆姓名 批有产业 日常使用 当差 备注

茂林都

一图

杨茂昌一户 基田、坟山 一甲、四甲、九甲 一甲

张南来一户 坟山、基田
一甲、六 甲、七 甲、

十甲
三甲

周桂祥一户 坟山、基田 一甲、三甲、十甲 三甲

王昌保一户 ( 延寿) 坟山、基田

二甲、六甲、潘华分

十甲，潘我生分八甲

内有王道一支服役

二甲

雍正六年王万老出户未遂。同治十

二年 ( 1873) 八甲将批业取回，仍

归原主，免服八甲役

凌聚宝一户 九甲 九甲

凤□一户 七甲 明朝义批洪姓传昌共用

王满一户 二甲、六甲、十甲

王世文、王世延、王

世煥、王标
八甲

光绪六年领受八甲，给予洋银一百

四十圆正

十二都

朱敬兴一户 基田、坟山 潘泰分

徐添孙一户 坟山、基田 合族

朱尔兴一户 坟山、基田 潘轩分

朱福孙一户 坟山、基田 潘轩分

朱鼎朝一户 坟山、基田 潘轩分

倪保生一户 坟山、基田 潘轩分

九都马岭
陈继昌一户 基山、基田

汪天岩一户 基山、基田

双浪都 荀撰一户 坟山、基田

雍正年间官方开豁令的颁布，为世仆出户

提供政策条件，但也激起世家大族的不满，纷

纷采取压制行为。前揭太平杜氏自元代获得刘

姓卖身契以来，已历 400 余年。杜氏掌握了刘

姓服役文契这一确凿证据，已在雍正开豁法令

的改革对象之外，但为了继续稳固地掌控刘姓

世仆，还是作了精心周密的安排。雍正六年

( 1728) 七月中旬，刘姓世仆给杜氏新立文约

一则:

立字人世仆刘姓子孙刘财万等，原有

前朝身祖刘庆，于大元延祐三年，因解粮

使费无出，合家男妇卖身与恩主杜巳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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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下，更名刘诸，世代应用，历今无异。
今奉抚宪提请圣恩，依议例内开明 “受

主豢养者，不在开豁之例”。今身等世受

豢养，自愿仍前，婚丧等事，听主呼唤，

世代应用，并无悔心。立此永远存照。
大清雍正六年七月十五日立字人世仆

刘财、刘万、刘发、刘旺昝、孔胡标、刘

晓笔。( 以上俱押) 瑓瑤

在此则文约中，刘姓子孙重申了元代卖身

契的有效性，确认其不受雍正开豁令庇佑的事

实，最后宣誓继续服役输诚。此时离雍正五年

开豁令的颁布仅仅一年，刘姓世仆是否已有出

户意图或行为不得而知，但这份文约提供了主

家如何应对国家力量的有效证据。由此可见，

雍正法令刚刚进入实施阶段，便在地方上受到

抵制和反弹，其实际效力如何，难免令人生

疑。
对于已有图谋出户行为的世仆，大族的压

制行为似乎较易成功。泾县大族潘氏实力雄

厚，屡次镇压了王氏世仆的出户行为。世仆王

万老在雍正六年贿买于同知，希望获得出户的

政治身份，结果于同知被上级批饬革职，王万

老仍归潘姓服役。整整一百年后的道光八年

( 1828) ，当该仆后裔王国彜为逃役而捐买监

生时，再次被潘氏告上官府，王氏世仆数人也

连同被告。受到牵连的王国谋等人立即行动，

一方面具禀官府，请求免除拖累之罪; 另一方

面向主家立认字，认为 “此实系国彜一人违

背，与仆等无干”，与之划清界限，不敢稍有

干纪犯分之举。瑓瑥甚至对于已出户世仆，主家

依然拥有控制力，如嘉庆年间旌德土豪朱则

治，偶有小故便将已出户家人李满打死，“其

父胁于势不敢控”瑓瑦。
作为弱势群体的世仆，其内部常常是一盘

散沙，因而个别的出户行为很容易被大姓所化

解。相比之下，一些有实力整合内部资源并走

向联合抗争的世仆人家，成功率便会高得多。
雍正十年 ( 1732 ) 泾县人胡寰等人联合京控

一案，即是其中的典型。据雍正十年八月二十

三日安庆巡抚程元章题本 《该臣看得泾县胡

寰等同击登闻鼓、控告翟早盘等诬赖为仆一

案》瑓瑧所示，胡寰、葛遇、何亨、张知龙、戴

茨、董林、左常、佘任仕、倪标玻和徐宦胜等

十人，趁雍正五年开豁法令颁布以后国家政策

与社会形势的转变，先后赴京控告，将翟早

盘、凤夭奇、凤宦、章天标、徐攀、徐答章、
钟岳、洪兰和吴葵等人冠以 “诬赖为仆”的

罪名。根据《大清律例》规定: “若冒认良人

为奴婢者，杖一百，徒三年; 为妻妾子孙者，

杖九十，徒二年半; 冒认他人奴婢者，杖一

百。”瑓瑨刑部把这个案子交程元章审理，他在调

查之后认为，知县吴启文并不确查文契和豢养

的实际情况， “一概断令开豁”，触犯大姓的

利益; 继任知县张允煦，惟以种田、住屋、葬

山为豢养准则， “一概断令服役”，又触犯小

姓的利益。两任知县的处理方式走向两个极

端，而前任安徽巡抚范时绎单单将胡寰予以免

役，“胡寰因族未经开豁，首先进京; 葛遇等

复先后进京，击登闻鼓”，引起连锁反应，最

终导致了京控之举。
程元章经过调查，梳理出案情的来龙去

脉。胡寰等人的祖先曾经依附于翟早盘等人的

祖先佃田住屋，代代相沿，遂被指为世仆，不

过翟姓等大户已经没有文契可凭，年世也茫无

可考。程元章在审理此案时，将原告胡寰等人

与一般奴仆区别对待，认为 “田系分租，既

同于佃户，服役则计工给价，又类于雇工，较

之衣主衣、食主食、服役于一主之奴仆迥然不

同”，建议全部开豁为良。至于所控的大户人

家，因涉及的田产纠纷等具有复杂的历史因

素，将责任推给官司两造的祖先，豁免被告翟

早盘等人的责任。在审查此案的过程中，程元

章试图将大小姓之间关系处理为简单化的租佃

关系，建议对小姓所葬之山 “量给微税，听

其输粮”，房屋基地则 “议价给还原主”，小

姓佃种各产“听各原主管业”，最后由皇帝批

准为定例。
在这场官司中，小姓们最终获得了胜利。

雍正十二年 ( 1734) ，知县阮彩在冠盖乡增设

永盛都，下辖一图瑓瑩，专门为这些成功出户的

世仆设立基层组织，使他们拥有直接向国家纳

税的权利，从而顺利摆脱大户的控制，改变了

受欺压的悲惨命运。此后相似的案例应该不

少，这在嘉庆 《泾县志》的编撰中得到体现。
嘉庆十年 ( 1805) 修撰《泾县志》时，“公议

乡、都、图、甲中姓氏清白，前志及仪门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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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载入者，同都同图十甲人赴县具结，连保移

学，送志局附载于各甲下”瑔瑠，地方政府借此

机会对都图作了调整，细致地规定了编定门牌

的门槛，为成功出户的世仆编定新的保甲、花

户，足见当时世仆出户者为数不少。不过也有

一些试图编入保甲的小姓遭到失败，如永定都

二图六甲在嘉庆十年全图具结连保，希望在花

户名册中增入 “董有兴”一户，但被一图徐

姓上控阻挠，结果失去了在县志中正名的机

会。瑔瑡

与上述情况不同，泾县义门李氏与世仆李

氏之间的官司，是大小姓地域争斗的又一类

型。瑔瑢据义门李氏谱牒所载，始祖李伯陵在唐

大中年间南渡宣州，其后裔在宋元之际徙居泾

县庙门，元时李道三迁居泾县南容，是为义门

李氏之祖。义门李氏的祖先李春辉，收买李珠

宝为世仆，该仆于雍正六年志欲出户，一番控

争之后，因其妻葬于李氏山场，被官府判为

“受豢养之仆”不准出户，责令出具甘结认

状，至此风平浪静。嘉庆十四年 ( 1809 ) ，又

有世仆后裔李毛忽然叛主逃役，投靠吴姓，最

终遭到李氏镇压，立有服役认字。至道光十七

年 ( 1837) ，风波再起，李珠宝后裔李兰生收

买十二都二图一甲户首李大煃，把永宁都八甲

的田产拨归该甲输差，请其保举捐纳为监生，

又私买义门李氏宗谱来冒称后裔，借此涂抹其

为世仆后裔的痕迹。此举遭到义门李氏强烈抵

制，在他们看来，李兰生等人拒绝为其族清明

墓祭服役已属悖逆，作为李珠宝户后裔，“向

居永宁，谊分主仆，今逃十二都，反为兄弟，

污宗辱谱，誓不共立”，对李兰生等人敢于触

及李氏利益底线而愤愤不平。于是，由李素等

人出面将之告上官府，官司跌宕起伏，一直持

续到道光十九年 ( 1839) 。官府在审理过程中

另有考虑，一方面认为李珠宝户原编在永宁都

八甲，的确表明李兰生系世仆后裔的身份背

景，但其祖上迁居永定都已历多代，自食其

力，事实上早失受义门李氏豢养的可能，所以

例准捐考，与齐民无异，从根本上断除两家的

主仆名分。另一方面，虽然同情李兰生等人试

图摆脱世仆名分的心情，但更注意从均平赋税

的角度来权衡，直到李兰生提出补贴钱文请永

宁都八甲其他族姓轮流代办税课的方案后，才

决定支持其转户行为，并将其花户改入现居地

永定都，避免转入十二都而刺激义门李氏。需

要说明的是，震山乡十二都和冠盖乡永定都、
永盛都同属于泾县南乡，其中永盛都在乾隆年

间改名为永宁都。瑔瑣

前揭雍正十年葛遇等人的出户案件，在本

地影响较为深远，在此案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原告李素在禀文中称: “因于雍正十二年有仆

户葛遇等赴京呈请立户，是以于冠盖乡添设永

宁都，令各世仆居住，专当本都前项户役，故

永宁一都相传皆系仆户，李兰生捐纳监生，联

姻大族，将田产拨入十二都，实系规避仆户之

名等情。”葛遇等人系雍正十年上控，永宁都

即雍正年间设立的永盛都。虽然永宁都已经是

合法的基层组织，但从民众心理来说，“相传

皆系仆户”的历史阴影依然挥之不去，李兰

生等人“不甘仍担仆户名目”，所以千方百计

将永宁都田产改拨出去，试图掩盖他们作为世

仆后裔的事实。从官府最后的判决结果来看，

虽然驳斥了李兰生等人冒充李氏宗支的意图，

但在实际上却肯定了他们在身份重塑方面的行

为。值得一提的是，李兰生等人的出户并非孤

案，与其同在永宁都八甲合户当差的徐姓世

仆，数百年来实力渐长，充分利用时代形势的

变化，通过改拨花户对身份加以重塑，“李兰

生等九十余户逃归十二都，徐成章等八十余户

逃归永定都九甲”，后来皆得以顺利出户，对

此义门李氏亦无可奈何。可见，部分世仆在斗

争中有走向联合的趋势，互相援引，汲取经验

教训，最终获得出户机会。此外，也有主家出

于善意主动放出世仆，如泾县洪村都人汪崇秋

“有祖遗仆俞姓者，生老无嗣”瑔瑤，遂焚契解除

主仆关系，打发回籍以承祧继嗣。
除了一系列官方开豁政令引发的政策松

动，战乱也成为影响主仆关系的重要转捩点。
战争及战后的移民，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宁国府

的居民构成，对地方大族造成巨大冲击，严重

削弱其社会控制力，为世仆出户提供了历史机

遇。例如元末红巾军之乱，旌德汪氏的杨姓世

仆在“红巾乱后并无存”瑔瑥，据说有后代居住

在邻近的宁国县，但多年不归，早与主家断绝

了关系。太平天国战乱之后，地方大族的控制

力有所减弱，部分大姓为世仆打开了赐姓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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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门，尚带有一定的附加条件。旌德江氏的世

仆所剩无几，其中一仆即放出为良，给以田

产，让他住在江氏祖坟附近，一切待遇皆如平

民，惟有清明祭墓用于陈列祭品的方桌归他预

备，试图从名分上加以控制。该仆的后裔引以

为耻，将方桌在祭祀前夕抬到墓前，次日祭毕

后移走，避不见面，江氏也无可奈何。瑔瑦隐龙

方氏也认为: “仆从主姓”是自古有之的道

理，虽然予以优待，但不可冒犯主家排行，以

免导致称呼混乱，告诫后人须谨慎对待。民国

纪元以来，一些开明的大族接受时代变迁的现

实，进一步放弃对世仆的社会控制。如旌德江

氏在民国初年议决开放祭祀规则，“遇婚丧祭

祀给赀雇役，寓居客民多受雇者”瑔瑧。客民作

为新的弱势群体，开始承担世仆的部分职能，

这似乎也可以验证韩恒煜关于棚民的出现部分

促使佃仆制走向衰落的推论。瑔瑨

战乱不仅冲击了大姓，更冲击势单力薄的

世仆。旌 德 江 氏 宗 族 的 七 分 祠，有 尤、赵、
孙、汪、汤等姓世仆，各房又各有私仆，共计

不下千余人，但乱后仅剩男女数十名，只好统

归祠内当差。旌德汪氏大族的世仆杨姓，旧居

在板桥村附近的麻园里，替主家看守坟山，曾

经是人烟繁密的聚居点，转眼杨姓余丁四下散

逸，仅剩下一间香火屋，成为人迹罕至的废

墟，不免令人感慨: “麻园接板桥十里，比户

宏农郡小家。一自沧桑香火冷，两三间屋夕阳

斜。”瑔瑩宏农郡乃杨氏郡望之所在，遥想杨姓昔

日烟火之盛，反观当今废墟斜阳，可见战乱造

成的人口损失之大。在旌德隐龙方氏世仆中，

“有未出户而历数传竟无其后者，或盛或灭，

难以枚举”瑖瑠，泾县胡氏的世仆在战乱后尚剩

十数丁，至光绪初已经不绝如缕瑖瑡，生存状况

大体如斯。战前有些世仆家族的人口增长过

快，一户可能历数百年后繁衍为二三百人，主

家也因人口增多而分家析产，出现贫富分化，

部分势力衰落的主家之控制力自然弱化，若驾

驭不当则有尾大不掉之势。如旌德白地有七姓

世仆，“刁狡凶恶，目无主人”瑖瑢，但战乱后人

口锐减，气焰也有所收敛。
纵观大小姓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单向

压迫，既不似扩展型的亲属关系，也不完全是

阶级对立的等级关系，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因

素。世仆制度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

性，主导因素是大小姓之间存在的互补关系。
小姓对大姓的经济依赖，使其在社会地位上需

要让渡部分权利，导致双方形成不平等的尊卑

等级。按照江志伊的说法，世仆因工役所获得

的报偿丰厚，“有事役之，一例给资，毫无亏

苦……从前虽奉上谕，准其出户，三代以后得

齿齐民，此辈以便于谋生，情愿守此世业”瑖瑣。
因此出现所谓自愿当差不愿出户的义仆，是颇

为正常的现象。旌德戴氏谱的记载如下: “徽

宁曩有自愿义仆名目，本族如光姓、杨姓、叶

姓、李姓，供役二百余年，盖住主屋、食主

粮、葬主山，义不忍离也。附记之，亦见祖宗

之流泽孔长云。”瑖瑤此段话将戴氏的大族心态表

露无遗，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宗族有着极大的

向心力，对此感到无比的自豪。倘若过滤掉其

中的自夸成分，应该说经济利益对世仆有着强

大吸引力的推断并不为过。
如果说戴氏谱中彰显的大姓立场并不完全

可信，那么不妨听听世仆自己的声音。民初旅

居扬州的旌德士绅汪时鸿，记有其六世祖汪立

藩试图助人脱户的故事，即能反映出部分不愿

出户世仆的心态。据说某日有汪姓小户奉其主

人之命拜访汪立藩，言谈举止颇令人赞赏，问

其身家来由，自称从小失去父母，流落无所依

靠，大户女主人念在与其母家同村居住的情

分，收留回家，一同饮食起居，成年之后婚配

婢女，并给以田产房屋， “不小户而小户”，

原非小姓却沦为世仆贱民。汪立藩动了恻隐之

心，约好在隔日宴席以宗族本家辈行相称以帮

助他出户，汪姓喜极叩头归去。怎奈第二天汪

姓在宴席上默不配合，隔日又来拜见汪立藩，

道出心头的担忧，据说他当日回去与家人谋至

终夜，“凡百皆易处，独子孙男女已两代，皆

小户，为婚万难处，无如何愿”，最终决定放

弃出户的机会。瑖瑥归根结底，背后是经济利益

的诱惑和社会观念的局限所致。从某种意义上

说，宁国世仆对主家的依附关系可与绍兴堕民

的“门眷”服役权相比拟。瑖瑦

世仆依靠主家提供生产、生活资料的依赖

关系，短时间内难以彻底改变，经济水平的波

动，导致一部分出户世仆重走服役的老路，以

社会地位的出卖来维系最低水平的生活，如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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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方氏的世仆中即“有出户而复应差者”。宁

国府南部靠近徽州的区域，世家大族实力相对

保存较好，对世仆有较强的控制力，至民国年

间依然没有太大改观，这是世仆制度得以延续

的社会基础。旌德隐龙方氏在清代前期加入柳

山方氏真应庙会谱，跻身于徽州方氏的联宗活

动，在隐龙本村建立供奉方储的真应祠，直到

1926 年尚设有专门的香灯世仆负责看守。瑖瑧这

似乎是宁国府南部山区的普遍现象。甚至到了

1940 年代，经过泾县西乡的旅行者发现，此

地每一大姓祠堂都有若干世仆人家看守，他们

都是官宦人家的奴才，口里只有老爷、少爷、
太太、小姐的称呼，并只能和他们同样的世仆

人家论嫁娶婚配。他们应具的专职是主家的婚

丧礼仪，包括鼓吹、下地打扦等。主家有体面

的人出外拜客，他们挟着拜匣儿跟在人后或轿

后，同时也担当着主家的轿班。听说已较为

“解放”，不过在他们的主家面前仍得站立着

说话。瑖瑨这与清代世仆的境况如出一辙。

三、宁国世仆与徽州伴

在清代的官方表述中，既然能将宁国世仆

与徽州伴相提并论，显然是认为两者具备一

定的共同特征，这应该是当时人的一般认识。
结合上文对宁国世仆文献的梳理，可以相应地

印证这种认知。与徽州伴相比，宁国世仆亦

有很强的延续性，其出户斗争也与徽州伴存

在相似性，具体而言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徽宁两地世仆的斗争时间大体相当。
雍正年间发布开豁贱民的谕旨，徽州地区的佃

仆纷起反抗。如徽州村落文书 《新安上溪源

程 氏 乡 局 记》， 记 载 了 雍 正 八 年 至 九 年

( 1730—1731) 世仆出户斗争的情况。瑖瑩泾县潘

氏的世仆王万老和义门李氏的世仆李珠宝，在

雍正六年志欲出户，与主家展开争控。雍正十

年泾县胡寰等人京控案，推动了国家对世仆开

豁政策的调整。此后直至嘉庆、道光年间，两

地世仆的出户斗争前赴后继，此起彼伏。
二是徽宁两地世仆的斗争方式具有相似特

征。前揭《我之小史》第六回 《王母大闹隆

记行，詹家仝控逆仆案》，对世仆出户方式有

着相当生动地描绘，瑘瑠可与宁国世仆的出户斗

争相互映衬。就有实力的世仆而言，至少有三

种常见的出户方式。试图单独设立乡约或将田

产改拨投税，摆脱了税粮所在地大族的控制;

与周边具备良人身份的族姓通谱，获得跻身大

姓的机会; 通过捐纳功名和参加科考，拥有一

定的政治身份，推动家族身份的重塑。
首先，“户籍”是确认社会成员身份地位

的重要标志，与社会地位和权利密切相关。明

代中后期以来，“户”不再指一个特定的社会

群体，而是指一定田产或税额的集合体，这种

转变促使析甲、分户现象增多。瑘瑡在徽州宗族

文书中有许多反映征税、保甲与宗族有着密切

关系的资料瑘瑢，可与宁国府文献相互印证。泾

县各都图设有乡约、保正、户首，负责领催钱

粮、充当户役，散处各都的世仆们被大户转嫁

负担，征税、保甲等成为大族压迫小姓的工

具。康熙二十七年 ( 1688) ，泾县冠盖乡十二

都附丁向官府吁请立户，被知县傅泽洪所采

纳，在震山乡增设下辖三个图的 “怀恩都”，瑘瑣

旨在帮助小姓实现独立纳税，这与清初徽州增

图现象的时间大致吻合瑘瑤。但到了雍正年间，

怀恩都的一、二图已经废弃，惟三图尚存数

甲，人口流失可谓严重。他们或许和李兰生等

人一样，为了逃避民众对具有世仆标记的特定

都图的歧视，千方百计地将田产转寄到其他都

图，导致里甲制的相对不稳定。
其次，世仆需要在宗谱上做足功夫，这也

成为主仆矛盾的焦点之一。清代法律对宗谱、
墓碑、契约作为审理依据的使用作了限定，但

是地方官员仍然按照民间习惯判案。在契约等

证据缺失的前提下，官方常常以宗谱作为断案

凭据。翻检相关材料，可以明显感受到宗谱在

固定产权与权益方面的功能不容小觑。安徽巡

抚在义门李氏主仆控案的批词中称: “人之世

系，全以宗谱为凭。”李兰生为了获得出户的

资格，在宗谱上耗费不少心思，“于道光十七

年私买李含长门宗谱”，冒称与李氏同宗共

谱，被官府识破后，在供词中表达出这种侥幸

心理: “见有禄和公一支，并没刊载后代，也

没注写绝支字样，因监生们始祖乾昌生子耀祥

们，只道就是禄和子孙，因迁居别都，日久失

载，当认为禄和后裔。”最后被判定不许冒认

李氏宗支，但已经达到为其出户张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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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通过捐纳功名或参加科考，充分利

用所得政治身份，推动家族身份的重塑。嘉庆

十四年，宁国县柳姓 “输粟入太学”，即有人

以其曾为世仆为由，上控官府，高廷瑶与姚鸣

岐经过认真审理，提出 “以有无身契、是否

服役为断”的新准则，是清代世仆开豁史上

的重大进步。瑘瑥李兰生重贿户首李大位转入田

产后，又请其 “保举兰生捐纳九品职衔”，令

义门李氏非常反感，认为李兰生藐视官法和祖

先甘结，强烈要求予以处置，这与徽州詹氏对

待世仆参加科考的态度如出一辙。
以上三种出户方式相互关联，集中反映了

主仆诉讼案件的焦点和强度。一方面，世仆本

身实力的提升，拥有与主家打官司的经济实力

和社会动员能力。陈柯云认为徽州佃仆的经济

实力及其在控案中的诉讼策略，与其有机会外

出佣工、经商有关。对照泾县义门李氏的世仆

李兰生家族，“久与县中潘、翟、查、吴各大

姓联姻”，显非一般穷苦世仆，在道光十七至

十九年的诉讼中，“添砌差役吓诈的话，希图

耸准”，显得有张有弛，精于控案，应与该族

“聚族 两 朝，丁 男 半 百，农 工 商 贾，各 有 专

业”的雄厚背景相关。经济实力的提升和诉

讼经验的增多，有利于世仆在控案中作了精心

周密的准备，有条不紊地践行更多的出户方

式。另一方面，世家大族的厚重基础和社会风

气的影响，不大能轻易打破。义门李氏世仆在

雍正和嘉庆年间脱户行动惨遭失败，直到道光

年间才实现愿望，历时一百多年的主仆官司，

充分显示出世仆出户在实际操作中的难度，亦

可见出户所需门槛之高。随着时代的变迁，宁

国世仆的制度保障因现实变化而有所松动，但

是世家大族的实力和传统风气的惯性，让一般

世仆难以咸鱼翻身，这也是直到民国年间还有

大量世仆存在的原因之一。邹怡对徽州的研究

也证明了这一点，雍正开豁令只是一种外来的

行政干预，并非完全自身商业发展的结果，所

以徽州佃仆制还能延续至民国，其间因佃仆身

份认定问题而引发的诉讼也屡见不鲜，可见当

地社会、经济对佃仆制的强大维持作用。瑘瑦

宁国世仆与徽州伴的相关性，应该从徽

宁两地社会文化和经济形态等因素来理解。徽

宁二 府 的 地 缘 和 人 文 相 近， 在 乾 隆 元 年

( 1736) 徽州休宁潘伟为旌德方学成的文集撰

写的序言中提到: “宣歙江南大郡，击橛相

闻，阡 陌 交 通， 山 水、风 俗、物 产 亦 略 相

近。”瑘瑧徽宁两府作为佃仆制度保留比较完整的

区域，社会文化之共性与经济形态的相似，使

得两地的比较研究具有可行性。结合徽宁地区

的实际情况来看，世仆制的维系主要有两大因

素。
其一，地方大姓聚族而居的地域特征，宗

族势力发达的社会形态，有助于培育出豢养世

仆的风气，为世仆制度的延续提供社会基础。
历史 上 “徽 宁 二 郡，聚 族 而 居，支 分 派 衍，

尤多著姓”瑘瑨，著姓大族比比皆是，宗族之间

交往密切。康熙年间进士潘永洛，在游览皖南

时描述了当地宗族形态: “每逾一岭，进一

溪，其中烟火万家，鸡犬相闻者，皆巨族大家

之所居止。一族所聚，动辄数里或十数里，即

在城市中者亦各占一区，无异姓杂处。”瑘瑩清末

南陵地方士绅刘镇鐈给曾国藩的善后条陈中，

也谈到皖南地方社会结构的独特性: “高甍大

厦，鳞次栉比，千家万家，群居聚处，村落之

盛，势媲郡县。”瑝瑠大族聚居于乡村、城市的居

住形态，是宗族势力发达的基础，是世仆大量

存在的前提。宗族以宗祠为维系族内团结的重

要纽带，故而极重视兴修祠堂。康熙太平知县

陈九升也注意到: “宣歙俗最重祠堂，宗祠外

多建支祠，往往合支而构。”瑝瑡可见宗祠和支祠

作为宗族精神象征的职能，在徽宁地区得到相

当程度的发挥。宗祠、支祠等宗族设施是吸纳

世仆服役的重要载体，宗族活动是世仆服役的

主要来源，宗族势力是压制世仆出户的基石。
所以，高度发达的宗族形态，与森严的等级制

度相适应的社会风气之养成，为世仆制的延续

提供了社会基础。
其二，经商风气的兴起和商业资本的注

入，是维系世仆制的经济基础。地理环境的相

似和地缘关系的密切，使得宁国府南部山区形

成与徽州相似的外出经商风气。早在明洪武初

年，宁国府已有 “服食莫能赡厥家，农隙之

时，负贩为计”瑝瑢 的经商活动。明中期以来，

宁国府南部区域的经商氛围渐趋浓厚，逐渐在

商界崭露 头 角。据 张 瀚 《松 窗 梦 语》记 载:

“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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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休、歙尤

伙，故贾人几遍天下。”瑝瑣入清以后，作为商人

群体的“徽宁”或“宣歙”，屡屡出现在文献

中。康熙绩溪知县高孝本说过: “宣歙多商

贾，舟 车 遍 南 北。持 筹 权 子 母， 心 计 喜 货

殖。”瑝瑤乾隆年间安吉州的砖瓦业， “各乡俱有

业此者，皆徽宁及江右人”瑝瑥。光绪初年庐江

县“凡食用之物，多山陕、徽宁之人开设铺

号”瑝瑦，桐城县桐积乡的 “徽宁商贾最多”瑝瑧。
“宣歙多山，荦确而少 田，商 贾 于 外 者 什 七

八”瑝瑨，相似的地理环境是经商风气兴起的直

接驱动因素。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徽宁两地

商人的社会交往频度较高，在联络乡情和扩大

影响力的动机下，曾合建过一些徽宁会馆。瑝瑩

宁国商人主要来自于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

商业资本和商人力量的注入，为世仆制在宁国

府南部山区的延续提供了经济保证。
结合徽宁两地的实际情况来看，宗族和商

业是维系世仆制的两大基础，世仆制在某种程

度上也可以折射出徽宁两地的社会经济相似

度。需要指出的是，宁国世仆并非均匀地分布

在宁国府内，北部地势较平的宣城、南陵和独

处一隅的宁国等县，在经商风气、世家大族、
宗族活动等方面都远逊于泾县、旌德和太平等

南部三县，因而缺乏维系世仆制度的社会经济

基础，所以世仆的规模较小，延续时间也短于

南部山区。

四、结论

有关雍正开豁世仆令的历史定位，史家吕

思勉对此有适当评价: “近代削除阶级，当以

清雍正时为最多……然此等贱民，虽见放免，

在民间仍未能皆以平等待之也。”雍正年间官

方开豁令的颁布，为世仆出户提供了政策支

持，但激起世家大族的不满，个别的世仆出户

行为，很容易被大姓所压制。一些有实力整合

内部资源并走向联合抗争的世仆人家，在斗争

中互相援引，增加了出户的机会。官方为成功

出户的世仆单独设立都图，但民众的歧视心理

和一些遗存的劳役，促使他们进一步地抗争，

借助转投税粮、通谱、捐纳等多元方式，逐渐

在官司诉讼中占据有利地位，涂抹了世仆后裔

的痕迹，最终完成身份的重塑，从而满足现实

生存的迫切需要。此外，战乱是影响主仆关系

的重要转捩点，时代变迁促使一部分大户放弃

对世仆的社会控制。但若对大户的依附性没有

改变，则世仆服役现象还会延续下来。
纵观大小姓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单向

压迫，既不似扩展型的亲属关系，也不完全是

阶级对立的等级关系。世仆制度长期存在，具

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主导因素是大小姓之间

构成了互补关系。小姓对大姓的经济依赖，使

其在社会地位上需要让渡部分权利，导致双方

形成不平等的尊卑等级。宁国府和徽州府是佃

仆制保留比较完整的区域，两府地缘和人文相

近，社会文化和经济形态相似，具备延续佃仆

制的社会、经济基础。两府的贱民也显现一些

共性，出户斗争时间相当，出户方式相互关

联，成为主仆诉讼案件的焦点所在。世仆本身

实力的提升，拥有了与主家打官司的经济能力

和社会动员能力; 世家大族的厚重基础和社会

风气的影响，抬升了世仆出户所需的门槛。
皖南佃仆制研究是传统社会佃仆制的重要

节点，徽州佃仆制研究更是其中的亮点之所

在。学界在讨论徽州佃仆制的时候，容易受行

政区隔的限制，忽略了徽州周缘地区的资料。
笔者通过梳理宁国府乡土文献中的世仆资料，

对其自宋至清的演变历程作了描述和分析，考

察世仆的形成过程、主要原因、成分来源、家

庭结构、主仆关系、居住形态和产权归属等状

况，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宁国世仆生活实态和开

豁出户的历史脉络，并利用地缘和人文方面的

相似性，与徽州作横向比较，可以加深对皖南

佃仆制与传统社会变迁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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